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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流行病学室

主任 , 1988～ 1995 年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

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。主要研

究领域为疾病监测 、艾滋病 、麻疹 、伤寒及

霍乱等。曾三次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 , 作

为第一作者申报的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病

学研究课题获卫生部 1998 年科技二等奖。

兼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流行病

学组组长 、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副会长 、北

京性病艾滋病协会副会长 、中华流行病学

杂志副主编 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

评专家等。

　　艾滋病(AIDS)是由艾滋病病毒(HIV)感染引起

的一种传染病。 自 1981 年美国首次报告艾滋病以

来 ,艾滋病已在全球广泛流行 , 至 1998 年底全球报

告的艾滋病病人达 200 万例 , 估计 HIV 感染人数为

3 340万人 , 目前全球每天有16 000人感染艾滋病病

毒。

泰国目前估计已有 80 万人感染 HIV ,而印度已

达 400～ 600 万。亚洲已继北美 、非洲之后成为全球

HIV感染上升最迅速 、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

由于艾滋病的病死率极高 , 又无有效的疫苗及

能治愈的药物 , 因此 , 给人们心理上造成极大的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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慌 , 给人们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。又因其传播广泛 ,

流行迅速 , 不但造成经济损失 , 还严重阻碍社会发

展 , 已成为各国政府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。 本文将

描述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 , 流行病学研究 , 以及我国

采取一系列预防与控制措施所取得的成就。

一 、 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

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可概括为:全国 HIV 感染

者报告人数已达万例 , 感染者估计人数已超过 40 万

人 , 31 个省 、自治区 、直辖市全部已发现 HIV 感染

者 , 三种传播途径(性接触传播 、经血传播及母婴传

播)均已存在。全国艾滋病的流行经过散发期 、局部

流行期已转入广泛流行期。目前是我国艾滋病预防

与控制的关键性阶段 , 只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, 全社会

参与 , 仍有可能避免进入在一般人群中出现 HIV 感

染广泛流行的泛滥期。

1.时间分布:我国于1985 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

人 , 至 1998 年 12月 31 日 ,全国共报告 HIV 感染者

12 639例 , 其中包括 417 例艾滋病病人(图 1)。我国

艾滋病流行分为三个时期:

第一个时期(1985 ～ 1988)为散发期:全国只报

告 19 例 HIV 感染者 , 多为散发 ,分布于沿海各大城

市 , 多为外籍公民或海外华人 , 只在浙江有 4 例血友

病病人因应用污染的进口第 Ⅷ因子而被感染。

第二个时期(1989 ～ 1994)为局部流行期:1989

年 10月在云南西南边境瑞丽吸毒人群中发现 146

例 HIV 感染者 , 系从境外传入 , 此后在德宏州的几

个市县局部流行。其它省份吸毒人群中仅偶有 HIV

感染者发现。全国各地在性病患者 、暗娼 、归国人员

中以性接触传播 HIV感染的例数逐年增加。

第三个时期(1995 至今)为广泛流行期:此期全

国报告 HIV感染者人数迅速上升 , 一方面由于云南

省吸毒人群中 HIV 感染流行地区明显扩大至全省

各州 , 并且迅速传入新疆 、广西及四川等地。另一方

面 1995 年起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的有偿供血员中

发现为数不少的 HIV 感染者 , 主要是基层地下采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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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浆)点的供血员 , 这些人流行性很大 , 传播 HIV 感

染的危险性较强。还有 ,许多地区在性病患者 、暗娼

中经过性接触传播的感染者人数亦在不断增加。

2.地区分布:至 1998年底 ,报告 HIV 感染者最

多的省份为云南省 ,其次为新疆 、广西 、四川及河南。

青海是最后发现感染者的省份(1998年 6月)。我国

西南 、西北部地区 HIV 感染者主要为吸毒人群 , 中

部地区是以流动人口或有偿供血员等为主 , 而东南

部沿海地区或大城市主要以性病病人 、暗娼等为主。

见图 2。

图 1　中国 HIV 感染者历年报告例数(1985 ～ 1998)

图 2　中国 HIV 感染者按省份分布图(1998)

3.人群分布:

(1)性别:12 639 例 HIV 感染者中 , 男性为

10 349例(81.9%);女性1 984例(15.7%), 不详 306

例(2.4%)。

(2)年龄:以青壮年为主 , 20 ～ 岁组7 189例 ,

30 ～ 岁组2 787例 , 即 20 ～ 39 岁占79.0%。 <15 岁

组 69 例 , 15～ 岁组1 138例 , 40 ～ 岁组 733 例 , 50～ 岁

组 196例 , 不详 527 例。

(3)传播途径:主要传播途径是静注毒品 , 为

8 776例 , 占69.4%, 经性传播 834 例 , 占6.6%, 经输

血或血液制品传播 35 例 , 占0.3%, 母婴传播只发现

9 例 , 占 0.1%。 不 详比例较大 , 为 2 985 例 , 占

23.6%,主要系流动人口 、有偿供血员或无关联检

测。见表 1。

4.我国 HIV 感染者估计人数及预测:据专业人

员采用组分法(各省按各类高危人群的估计人数 , 乘

以调查获得的或估计的感染率 , 得出该类人群的估

计感染人数 , 然后层层相加)及采用专家评估的特尔

菲法 , 估计我国 HIV 感染者人数 1993 年为 1 万例 ,

1994年为 3 万例 , 1995 年 10 万例 , 1996 年 20 万例 ,

1997年 30 万例 , 1998 年 40 万例。世界卫生组织

(WHO)最近公布的对中国 1998 年的 HIV 感染者估

计人数亦为 40 万例。

按照目前的流行趋势 , 及已采取的控制措施的

力度 , 对各类高危人群的流行情况做分析 , 专家预测

HIV 感染者 2000 年可达 60 ～ 100 万人。很难作长

期预测 , 2010 年可能达 150 ～ 1 000万人。《中国艾滋

病防治中长期规划》提出 , 2010 年中国 HIV 感染者

要控制在 150 万。

我国正处于广泛流行期 , 根据有关人群 HIV 感

染率调查及全国近百个 HIV 哨点监测资料 , 我国目

前各类人群估计的 HIV 感染率概括说:某些高危人

群(如吸毒人群)HIV 感染率已达百分之几;其余高

危人群(性病病人 、暗娼 、部分有偿供血员等)感染率

已达千分之几;而一般人群(居民)的感染率为万分

之几。一个国家如进入泛滥期 , 上述三类人群的

HIV 感染率将各进一位数 , 即达到百分之几十 , 百分

之几 , 千分之几。

表 1　中国 HIV 感染者按传播途径分布表

(截至 1998 年底)

传播途径 HIV 感染人数 %

性接触传播

　异性 　　　　816 　　 6.5

　同性 18 0.1

小计 834 6.6

经血液传播

　静注毒品 8776 69.4

　输血 22 0.2

　血液制品 13 0.1

小计 8811 69.7

母婴传播 9 0.1

不详 2985 23.6

合计 12639 100.0

(卫生部疾控司/部艾中心)

二 、 我国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

我国对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涉及面较广 , 举

例如下。

1.瑞丽等地吸毒人群 HIV 感染率观察及前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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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定群研究:自 1990年起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

中心流行病学室(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

微生物学研究所艾滋病室 , 下同)及云南省卫生防疫

站等在瑞丽等地每年对吸毒人群的 HIV 感染作横

断面调查并建立定群研究 , 共观察2 179人次 , 证实

1992 ～ 1995 年三县静注毒品者横断面调查的 HIV

感染率瑞丽最高(50%～ 81.8%);陇川次之(36.5%

～ 44.8%);潞西最低(0%～ 5.1%)。而对 HIV抗体

阴性的静注毒品者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获得的发病

率(/百人年)亦瑞丽最高(30.1%);陇川次之

(17.2%);潞西最低(0.6%)。 感染者的配偶 1990

年感染率为3.1%(2/ 64), 1997 年达到12.3%(10/

81)。在开展 HIV 感染自然史研究中 , 对瑞丽195 例

感染者死因分析 , 三分之一归属于 HIV 感染 , 三分

之一由于意外死亡或吸毒过量。阐明了瑞丽吸毒人

群自 HIV 感染发展为艾滋病病人的中位潜伏期为 8

年;经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, 阐明该地区存在 HIV-1

的B 、E 及 C 亚型(约占三分之一)。并开展了感染者

CD4 淋巴细胞及病毒载量测定。

2.我国 HIV 哨点监测系统:由于艾滋病常规疫

情报告受检测人数多少及报告单位主观因素的影

响 ,只能部分反映艾滋病疫情 ,而哨点监测由于其选

择某些高危人群 , 对其进行定点 、定时及定量的监

测 ,能较准确地反映该类人群 HIV 感染率上升趋

势。在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领导下 , 由卫生部艾滋病

预防与控制中心组织 ,各省卫生防疫站参与下 , 1995

年在全国 17 个省份建立了 42 个 HIV 监测哨点 , 对

4 类高危人群(性病患者 、吸毒人群 、暗娼及长途运输

司机)进行了 HIV 感染监测 , 至 1998 年已在全国 25

个省份建立了 98 个 HIV 监测哨点。 1995 年 4 月全

部哨点中只在北京性病门诊就诊者中发现 1 例 HIV

感染者。随后发现 HIV 感染者的点数或人数逐年

增加 , 1998 年 10 月在 98 个哨点中有 22个哨点发现

HIV感染者。例如从 1995 年 4 月起新疆乌鲁木齐

市吸毒者哨点 HIV 感染率逐年上升 , 分别为:0%,

0.2%, 8%, 7.3%, 20.8%, 27.5%, 29.0%, 28.8%。

1997 年起在广西 、广东吸毒者哨点中 HIV 感染率开

始上升;这表明我国 HIV 感染的流行已开始扩散 ,

哨点监测还同时发现 , 与 HIV 流行相关的危险因素

在我国广泛存在。

3.我国 HI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:卫生部艾滋病

预防与控制中心参比实验室与各省卫生防疫站合

作 ,于 1996 年起在全国开展了 HIV 分子流行病学研

究 ,共收采 500 余份血样 , 证明了我国存在 7 种亚

型 , 即泰国 B、欧美 B、C、E 、A、D和 F 亚型 , 其中泰国

B 亚型占比例最大 ,分布于各省 , C 亚型次之 ,分布于

西南和西北地区 , 其它亚型只在个别省份发现。 阐

明了吸毒人群中流行株主要为 C 亚型 , 输供血者主

要为泰国 B 亚型 , 性传播者亚型种类较多 。并发现

存在泰国 B 亚型与 C 亚型重组的 HIV-1毒株。通

过毒株基因变异率分析 , 阐明了除云南省 HIV 感染

流行已有 10 年外 ,其它地区的流行时间多为 3 至 5

年左右。

4.艾滋病行为干预试点:由于艾滋病主要通过

性乱和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传播 , 而针对这两种行

为的有效控制措施实施起来阻力很大 。1996 年在云

南对卖淫女进行行为干预的试点工作 , 证明综合性

干预活动可以提高她们的防病意识和知识 , 增加她

们避孕套的使用率 , 同时也可以减少她们性病患病

率。 1997 年在云南省进行了预防青少年吸毒和控制

吸毒人群 HIV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试点工作 ,证明

综合性干预措施能有效地改变高危险行为的发生 ,

减少艾滋病的传播。

三 、 我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对策与措施

1.建立了国务院性病艾滋病防治协调会议制

度:在国务院领导下 ,由卫生部 、公安部等 30 多个部

委于 1995 年组成了国务院性病艾滋病防治协调委

员会 , 每年举行一次协调会议 , 已将艾滋病的防治工

作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, 国务院有关部门

亦将防治艾滋病工作纳入本部门议事日程 , 并加强

多部门合作。

2.制定了“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

(1998～ 2010)”:卫生部会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、

科学技术部及财政部组织制定了中长期规划 , 并已

于 1998 年由国务院批准下发。此规划将是我国当

前阶段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大纲。卫生部还与有关部

委共同制定“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病

人管理的意见” , 作为“规划”的配套文件。另外 , 正

在制定我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条例 、全国艾滋病监

测规范 、全国艾滋病检测规范(已下发)、全国艾滋

病 、性病防治工作规范等一系列规范。

3.公布了《献血法》 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已经人大通过 , 于 1998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。

《献血法》的颁布实施 , 是我国医疗用血事业的重大

变革 , 标志着我国血液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法制管

理的新阶段。过去我国某些地区由于地下采血点的

不规划采供血所造成 HIV 感染的传播 , 也可因《献

血法》的贯彻实施得以阻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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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公布了《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

病人的管理意见》 :此管理意见指出 , 对艾滋病病毒

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主要在社区进行管理。 社区要

为他们营造一个友善 、理解 、健康的生活环境 , 鼓励

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 , 改变高危行为 ,积极配合

治疗 , 以延长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。 艾滋病病毒感

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不受歧视 , 他们享有公

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。不能剥夺艾滋病病

毒感染者工作 、学习 、享受医疗保健和参加社会活动

的权利 ,也不能剥夺其子女入托 、入学 、就业等权利。

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对社会承担义务

和责任 ,认真听从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 , 服从卫生防

疫部门管理。对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

滋病病人而故意感染他人者 , 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

任。从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诊断 、治

疗及管理工作的人员 , 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有关信

息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

滋病病人的姓名 、住址等个人情况公布或传播 , 防止

社会歧视。

5.我国艾滋病防治的原则:预防为主 , 全民参

与 ,标本兼治 , 综合治理。既要进行道德教育 , 洁身

自爱 , 又要正确宣传安全套(避孕套)在预防性病艾

滋病中的作用。要积极吸取国外艾滋病防治的经验

与教训 ,根据国情恰当地采用或部分采用国外已证

明有一定成效的防治措施 , 如应用避孕套 、美沙酮替

代 、针具交换 、性病症状治疗 、AZT 阻断母婴传播等

技术措施。为加强宣传教育 , 卫生部等九个部委已

下发了《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原则》 。

6.根据经国务院批复 、卫生部下发的《关于加

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》文件 ,经中央机关

编制委员会 1998 年 2 月批准 , 成立了“卫生部艾滋

病预防与控制中心” 。该中心是卫生部领导下的预

防与控制艾滋病的专业机构 , 行政上是隶属于中国

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所级机构。已成立流行病学室 、

参比实验室 、临床病毒学室 、健康教育及信息室 、行

为干预室 、项目办公室 、中心办公室。

7.存在的困难与问题: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一些

领导对艾滋病在我国广泛流行的可能性与危害性认

识不够 ,少数领导甚至隐瞒疫情 ,阻挠防制措施的实

施;经费投入不足 , 自 1986 年至 1998 年 , 全国共投

入艾滋病防治专款5 480万元(平均每年 56 万美元),

近年来才达到每年1 500万元 ,国际组织近年来资助

我国艾滋病防治经费为1 740万美元。 而泰国每年

政府拨款8 000万美元 ,更不用与美国每年投入若干

亿美元相比;宣传教育 、监测检测等各项措施力度不

足 , 医务人员及一般群众对艾滋病缺乏正确认识;缺

乏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手段 , 没有有效的疫苗及能治

愈的药物。

艾滋病作为一种新的传染病 , 尤其与其它可用

疫苗预防的传染病(天花 、脊髓灰质炎 、麻疹等)不

同 , 即艾滋病是由于人类的行为而传播的疾病 ,且又

无有效疫苗。 因此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工作十分困

难 , 需全民参与。我国政府制订的规划中 , 要求近年

内迅速控制艾滋病经静注毒品及经采供血传播的势

头 , 目前形势仍十分严峻 ,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

于关键时刻。

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指出 ,“艾滋病不是一个单纯

的公共卫生问题 , 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, 必须动

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, 共同承担责任 , 积极齐抓共

管。要在党中央 、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,

不失时机地认真落实各项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 , 努

力实施并完善这一长期且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, 最

大限度地降低艾滋病给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带来的

危害。目前 , 我国艾滋病还处在低感染阶段 , 是预防

和控制的有利时期 , 也是稍纵即逝的最后时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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